招标要求                    
申请人的资格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2、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
(1)供应商须具备:
供应商须具备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二级以上(含二级)资质
(2)项目经理具备:
机电工程专业二级以上(含二级)注册建造师资格，证书须在有效期内且在供应商单位注册。且没有兼任正在施工的其他工程的项目经理职务，在本项目确定中标人之日起至项目竣工验收之日止不得担任其他在施建设工程项目的项目经理，且施工期间项目经理必须到现场，指导、监督施工作业。
3、供应商不得存在以下不良信用记录情形之-:
(1)供应商被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的;
(2)供应商被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的;
(3)供应商被税务部门列入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的;
(4)供应商被政府采购监管部门列入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
(5)供应商或其法定代表人或配备项目经理(项目负责人)被人民检察院列入行贿犯罪档案的。
4、其它
  （1）质量标准及要求：所投产品须为符合现行国家及行业相关产品执行标准和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规格、型号的全新产品。产品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企业标准的，按其中最高标准执行；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企业标准的，按照通常标准或者符合合同目的的特定标准履行。采购内容中的消防水带、灭火器等部分灭火设备产品必须通过公安部消防产品合格评定中心颁发的 3c 中国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可在中国消防产品质量信息查询系统中查询到）。 各系统所需材料、设备和部件的检查、检验、测试并达到消防部门的检测要求。
（2）质保期：有国家规定的按国家规定执行，若投标承诺高于国家规定的按投标承诺执行，若无国家规定或投标承诺的，质保期按投标人最后一次供货完毕且验收合格后 2 年计算执行， 质保2年.
（3）消防验收过程中的各项检测费用由承包方承担，负责报检所需资料(包括不在承包范围内但属于消防检测及验收内容的设备、材料)的全部汇总、组织报验。全面负责联系、协调消防管理部门对本项目消防工程的审查验收(协调费用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4）承包方负责对本项目消防工程与维保公司的交接、人员培训及技术支持，保修期内设备、部件及各系统的免费维护、维修、更换及售后服务。
（5）承包方需明确本项目消防工程的施工工人，并对项目施工工人购买工伤保险与建工意外险（100万保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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